上海市学位委员会文件

沪学位〔2010〕2号
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关于转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

印发金融硕士等19种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现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印发金融硕士等19种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0〕1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文件精神，切实掌握金融硕士等19种新增专业学位的设置方案和有关要求，加强相关学科建设，进一步做好申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附件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印发金融硕士等19种专业

学位设置方案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0〕15号）

上 海 市 学 位 委 员 会

二○一○年四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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